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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是一个地方经济发
展的重要标志。一个地方的国
家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等商标越多，越
能见证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
平。为打造莒县品牌经济，壮大
商标实力，莒县工商局以大力
实施商标战略为总抓手，深入
推动农、工品牌的强势发展。截
至目前，莒县共拥有注册商标
1 1 0 8 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 5

件、山东省著名商标11件、涉农
商标205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3件。商标拥有总量位居全市第
一。

打造品牌农业

为“莒县三珍”镀金

莒县有三珍：大姜、丹参、
绿芦笋。在民谣中素有“冬吃萝
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生芦笋，熟芦笋，吃了防癌又
强身”、“人参党参花旗参，不如
莒县丹参一根根”。莒县成为远
近闻名的“大姜之乡”、“丹参之
乡”、“绿芦笋之乡”。可翻开莒
县农业品牌发展的历史令人怅
然若失，如此特产“三件宝”在
市场竟没有自己的名字——— 商
标，没名没姓，就算质量再好又
怎么能名传千里、扬誉天下呢？
心动不如行动。县工商局的负
责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
经过详尽地实地调研、可行性
分析等大量工作后，他们积极
向县委、县政府建言献策并自
我请缨，担负起了为莒县大姜、
丹参、绿芦笋这“莒县三珍”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注册申请的牵
头工作。一份汗水一份艰辛，有
努力就有收获。在县工商局领

导们的积极协调沟通、帮助提
交材料、及时推动申请进度等
不懈努力下，“莒县三珍”的“名
字工程”进展顺利：2010年11月
2 8日，“莒县大姜”被国家工商
总局商标局注册为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2 0 1 1年 3月 2 1日，

“莒县绿芦笋”被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2 0 1 1年 1 0月 2 1日，“莒
县丹参”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
局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一个个金光闪闪的“金字招
牌”，一顶顶可遇不可求的“国”

字帽，接二连三，成功频频，先
后戴到了莒县大姜、莒县绿芦
笋、莒县丹参身上，使“莒县三
珍”拥有了正式的“身份证”，为
全县农业经济做大做强插上了
腾飞的翅膀！

打假除劣

维护市场和谐稳定

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切
实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维护群
众切身利益，莒县工商局紧紧
围绕民生抓监管，抓住关键确
保市场安全。

莒 县 工 商 局 准 确 把 握 时
机，适时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
动，切实把市场监管工作做细、
做实、做出成效。组织开展流通
领域商品质量专项执法检查，
严查假冒伪劣，保护合法经营，
打击非法经营。重点抓好家用
电器、汽车配件、建筑钢材、电
线电缆、燃气器具等重点商品
质量以及服装、手机、成品油、
烟花爆竹等市场的监管，实现
了对重点商品从市场准入、交
易到退市的全程跟踪管理。一
年来，县工商局共检查各类经
营户 4 6 0 0余户，立案查处各类
案件1071起。其中，共检查农资
经营户 3 8 0 户，抽检农资样品
3 7 8 个，立案查处农资案件 5 8

起。通过农资市场监管，上市化
肥由2 0 0 8年合格率4 2%到现在
的96%以上；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3起，商标侵权案件 1 3起，广告
违法案件 1 9起，销售不合格成
品油案件8起，销售不合格液化
气案件6起，有效地维护了良好
的市场经济秩序，确保了广大
消费者消费安全。

抓食品安全监管保民安，
营造良好的安全消费环境。在
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五个方面、
八种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实
行了“局党组成员包片、科室包
所、所长包点、片区人员包户”
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创新推出
了“食品安全监管QQ群”，在校
园内设立食品安全宣传橱窗，
召开食品安全主题班会，组建
了食品安全监管队，大力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以城区、各乡镇
驻地，沿街沿路、学校周边为整
治重点部位，实行“以批控零”，
以食品批发业户、现场制售的
食品小作坊为重点行业，组成
专项整治队伍，开展农村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使全县食
品消费环境得以根本改善。全
年共出动执法人员 2 4 0 0 余人
次，执法车辆 8 0 0余台次，发放
食品宣传明白纸1万余张，检查
食品经营主体 2 4 6 3个，共依法
没收假冒伪劣食品2380包(袋)、
假冒啤酒 2 1 0 0瓶、假冒名牌白
酒130瓶。先后组织开展食品专
项监测 8次，抽样 5 6批次，立案
处罚 3 2起，取缔无证照经营食
品业户28户。

关注民生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进一步关注民生，健全完
善消费维权体系，以高水平维
权 夯 实 群 众 信 赖 和 支 持 的 根
基，努力构建行政执法、行业自
律、企业参与、社会监督为一体
的大维权工作格局，在消保维
权工作中重点做好更新维权理
念、扩展维权网络、提升维权水
平三个方面工作，营造更加有

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消费
维权环境。

更新维权理念，适时开展
消费宣传，把消费维权“关口”
前移到消费引导、消费警示和
消费知识普及上来，帮助消费
者树立科学消费观念，防范消
费风险，提高自我维权能力。扩
展维权网络，在扩展维权网络
上，扩大“一会两站”城乡覆盖
面，特别是努力解决好农民群
众关心关注的农资、食品等热
点问题，使城乡消费者同等享
受 到 工 商 部 门 的 维 权 公 共 服
务。提升维权水平，提高维权工
作人员的素质，提升消费维权
的能力，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特别是
努力做到敏感发现、深入研究
消费纠纷的新热点、新形式和
新领域，将个体维权与群体维
权结合起来，将消费维权与行
业规范结合起来，指导市场主
体 建 立 消 费 纠 纷 内 部 调 解 制
度，着力提升维权工作效能。同
时，县工商局还进一步健全完
善12315工作机制，使12315成为
工商为民服务的知名品牌；进
一步加大服务领域消费维权力
度，研究制定加强服务领域消
费维权工作意见，加强服务行
业监管；进一步注重消费教育
和引导，重点围绕“消费与民
生”年主题，不断创新消费教育
的形式和内容，完善消费教育
和咨询服务体系；进一步创建
消费维权工作机制，健全完善
小额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保障
弱势群体的索赔权，力求把消
费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解在企
业、化解在萌芽状态。2 0 1 1年，
莒县工商局与县消协全年共调
解消费纠纷 1 9 2 0起，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68万元。

▲到田间调研农业生产 ▲检查食品市场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经济监督管
理的重要职能部门，主要担负着两大工作
职能：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动和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切实推动我县经济社
会发展，莒县工商局辩证处理执法和服务
的关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扩投
资、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为主
线，以加强“执行力、创新力、公信力”三力
建设为总抓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四
大战略”扎实开展工作，坚持提速增效，为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2011
年度全县行评工作和综合目标绩效考核
中，县工商局分别荣获执法部门第一名和
获双重管理部门第一名；在今年2月8日召
开的全县奖惩兑现大会上，县工商局被县
委、县政府授予“三个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行风建设先进单位”、“招商引资先进单
位”和“文明行业”等十多项荣誉。2011年度
县工商局被山东省工商局评为“全省工商
系统先进集体”。目前，莒县工商局为省级
文明单位。

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刘守亮指导工商文化建设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是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
地区，并且该商品的特
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
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
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
的标志。通过申请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可以合
理、充分地利用与保存
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
地理遗产，有效地保护
优质特色产品和促进特
色行业的发展。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是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的标杆，带有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农
产品在经过良好的市场
运作和品牌培育之后，
产品的价格和销路都会
比同类产品提高许多，
有的会高出成倍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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